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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
臺
北

市
中

正
區

城
中

段
一

小
段

57
7
地

號
中

華
路

旅
館

開
發

新
建

工
程

」
環

境
影

響
說

明
書

 
 

公
開

說
明

會
會

議
紀

錄
 

 時
間

：
中

華
民

國
10

3
年

 3
月

 2
6 

日
(星

期
三

) 
下

午
3
時

 

地
點

：
臺

北
光

圈
3
樓

30
1B

室
(地

址
：

臺
北

市
中

正
區

博
愛

路
25

號
3
樓

) 

出
席
：
臺

北
市

中
正

區
光

復
里

里
辦

公
處
、
英

屬
維

京
群

島
商

欣
富

亞
洲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台
灣

分
公

司
、
三

寶
建

設
股

份
有

限
公

司
、
吳

非
士

建
築

師
事

務
所
、
光

宇
工

程
顧

問
股

份

有
限

公
司

等
 

討
論

與
報

告
事

項
 

一
、

 主
席

報
告

：
英

屬
維

京
群

島
商

欣
富

亞
洲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台
灣

分
公

司
 

 

陳
嘉

蕙
副

總
(略

) 

二
、

 貴
賓

致
詞

：
臺

北
市

中
正

區
光

復
里

里
辦

公
處

  
許

文
華

里
長

 

相
當

樂
見

本
案

在
此

興
建

一
個

超
水

準
的

商
旅

旅
館
，
因

此
地

號
為

本
里

最
靠

近
雙

子
星

之
土

地
，

看
好

此
新

建
工

程
之

遠
景

和
願

景
，

並
樂

見
本

案
能

順
利

實
現

。
 

三
、

 簡
報

：
光

宇
工

程
顧

問
股

份
有

限
公

司
(詳

附
件

三
) 

四
、

 溝
通

討
論

 

本
次

公
開

說
明

會
由

英
屬

維
京

群
島

商
欣

富
亞

洲
股

份
有

限
公

司
台

灣
分

公

司
 
陳

嘉
蕙

副
總

宣
布

會
議

開
始

，
本

次
會

議
經

陳
副

總
致

詞
後

，
由

光
宇

工
程

顧
問

公
司

針
對

本
案

新
建

工
程

之
開

發
計

畫
內

容
、
環

境
補

充
調

查
項

目
及

施
工

期
間

環
保

措

施
等

進
行

相
關

內
容

簡
報

後
，
里

長
和

里
民

對
於

本
案

新
建

工
程

開
發

內
容

均
充

分
了

解

並
表

示
支

持
本

案
開

發
，
期

間
里

長
提

出
3
項

問
題

討
論
，
其

餘
里

民
均

表
示

支
持

無
意

見
，

本
次

會
議

圓
滿

結
束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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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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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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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民

眾
意

見
回

覆
說

明
 

會
 議

 提
 問

 與
 討

 論
 

答
  

覆
  

說
  

明
 

光
復

里
里

辦
公

處
  

許
文

華
里

長
 

 

1.
 
工

地
的

出
入

口
在

哪
個

地
方

，

會
不

會
影

響
到

1
巷

居
民

的
進

出
？

 

說
明

：
工

地
出

入
口

規
劃

於
基

地
北

側
中

華
路

一
段

上
，

應
不

影
響

中
華

路
一

段
1
巷

居
民

進
出

。

本
計

畫
將

於
施

工
期

間
於

主
要

出
入

口
設

置
警

示
燈

及
警

示
標

誌
，

以
確

保
行

人
及

交
通

車
輛

安
全

。
同

時
派

遣
一

名
指

揮
哨

於
入

口
處

指
揮

交
通

，
導

引
施

工
車

輛
進

出
工

地
，

同
時

指
揮

來
往

車
輛

緩
慢

前
進

，
以

使
交

通
順

暢
，

同
時

避
免

安
全

事
故

之
發

生
。

 

2.
 
同

意
本

計
畫

選
取

的
出

入
口

較

不
會

影
響

1
巷

居
民

進
出

，
該

地
車

輛
出

來
以

及
南

方
來

車
具

有
緩

衝
時

間
。

 

說
明
：
謝

謝
指

教
，
本

計
畫

工
地

出
入

口
於

規
劃

之
初

即
考

量
以

不
影

響
中

華
路

一
段

一
巷

居
民

進
出

為
優

先
，

同
時

應
與

南
方

來
車

具
有

緩
衝

時

間
，

故
規

劃
於

基
地

北
側

中
華

路
一

段
上

。
 

3.
 
破

口
處

的
樹

木
應

預
先

處
置

，

規
劃

上
應

盡
量

避
開

，
若

有
問

題
本

人
可

給
予

協
助

。
 

說
明
：
謝

謝
里

長
協

助
與

幫
忙
。
本

計
畫

工
地

出
入

口

規
劃

以
最

小
影

響
為

優
先

考
量

，
工

地
出

入
口

規
劃

，
將

避
開

行
道

樹
位

置
，

破
口

處
位

置
亦

以
不

影
響

既
有

行
道

樹
為

優
先

考
量

，
故

應
無

須
處

置
樹

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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